
德财基〔2025〕审预字027号

关于工业供水-中心城区水厂杆线入地工程
预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储备中心：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工业供水-中心城区水厂杆线入地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预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工程概况
工业供水-中心城区水厂杆线入地工程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储备中心《关于启动工业供水-中心城区水厂地块内高压杆迁及树木移栽的请示》(储备2025年23号)、常德弘欣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申请工业供水-中心城区水厂地块内高压杆线等迁移的报告》（弘欣发〔2025〕5号）批准启动该项目，项目总投资约40万元（其中高低压杆迁约32万元，树木移栽约8万元），项目资金来源政府投资。本次评审内容为该项目的工业供水-中心城区水厂杆线入地工程。

本工程位于乾明路以西、有德路以北中心城区水厂内，主要包括：电杆组立1根、电缆敷设258m、砌筑电缆井3座、安装真空开关、隔离开关、避雷器各1组、顶管施工207m及拆除原有电杆4根、导线0.84km、横担9组等。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工业供水-中心城区水厂杆线入地工程》预算资料，包括施工图、预算书、送审单等资料；

2.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0<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20〕56号）；

3.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关于发布 2025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费指数的通知》（湘建价建〔2025〕18号）；

4.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动态调整汇编（2022年度第一期）》的通知（湘建价〔2022〕146号）； 

5.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关于发布常德市二〇二五年第四期建设工程材料价格的通知》（常建价〔2025〕5号）；

6.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关于发布常德市二〇二四年第二期安装工程材料价格的通知》（常建价〔2024〕18号）；
7.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工业供水-中心城区水厂杆线入地工程预算，含工程费及设计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电杆爬梯、混凝土垫层工程量多计，审减0.5万元；
2.电缆ZC-YJV22单价偏高，审减1.4万元；

3.顶管单价偏高，审减1.3万元；
4.电杆、导线、横担拆除不计算费用，审减0.4万元；

5.设计费按市财评操作规范工程费的2%计取，审减0.1万元。

五、评审结论
本工程建设单位送审金额为318299元，审定金额为281053元（其中：工程费275542元、设计费5511元），审减金额为37246元，审减率11.7%。（详见附件）
六、相关事项说明及建议
1.该评审结论可作为工业供水-中心城区水厂杆线入地工程预算上限值的依据。
2.本工程相关前期费用暂按《关于明确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评审标准及实行PPP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打捆包干政策的通知》（德财函〔2018〕2号）文件计取，结算据实办理。
3.建设单位应做好本项目资金管控，对于暂估、暂列金额应完善相关程序，项目额外需变更增加投资额的应按照德管办发〔2020〕5号文件履行变更程序后实施。
4.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加强单位工程验收及隐蔽工程验收管理工作，收集整理隐蔽工程量的相关报验申报资料、原始记录以及相关影像资料，以便办理结算。
七、评审人员
评审机构：湖南银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杨琰、代莉芳        初审负责人：代莉芳
内审人员：张敏                技术负责人：高绍娟
项目负责人：周文敏
2025年06月17日

附件：工业供水-中心城区水厂杆线入地工程预算评审汇总表

附件
	工业供水-中心城区水厂杆线入地工程

预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评审内容
	送审金额
	审定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一
	工程费
	311981.00 
	275542.39 
	36438.61 
	

	二
	设计费
	6318.00 
	5510.85 
	807.15 
	　

	
	合  计
	318299.00 
	281053.24 
	37245.76
	审减率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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